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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7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05371705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原函一份(371705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轉教育部釋示教師於105年4月22日教師請假規則修正發布

施行前申請侍親留職停薪，當年度復職後兼任行政職務，

其休假核算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05年7月20日臺教人(三)字第1050093306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該部來函示以，105年4月22日修正發布施行後（現行）之

教師請假規則第9條第2項規定：「因辭聘、退休、資遣、

留職停薪、不續聘、停聘、解聘、撤職、休職或受免職懲

處，再任或復聘年資未銜接者，依前條第2項規定核給休

假。但侍親、育嬰留職停薪教師復職後於學年度中兼任行

政職務者，依前條第3項規定給假，次學年度續兼者，依前

條第1項規定給假。」。該修正條文，係考量我國現有人

口結構改變，高齡化及少子女化問題日益嚴重，審酌教師

因侍親而辦理留職停薪之人倫需要，爰參酌公務人員請假

規則第8條第2項但書規定，於第2項增列侍親留職停薪復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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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學年度及次學年度兼任行政職務者之休假，以實際兼任

行政職務月數比例核給之規定。

三、據上，教師於105年4月22日教師請假規則修正發布施行前

申請侍親留職停薪，於104學年度復職並兼任行政職務者

，基於法規適用從新從優之原則，倘該教師於教師請假規

則修正發布生效（105年4月24日）後仍兼任該行政職務，

則應依105年4月22日修正發布施行後（現行）之教師請假

規則第9條第2項但書規定，依第8條第3項規定核給休假（

如：教師於104年8月1日侍親留職停薪復職且兼行政職務至

105年7月31日止，則其休假日數按104學年度實際兼任行

政職務月數比例12/12核給），次學年度續兼者，依第8條

第1項規定核給休假。

四、檢附教育部原函一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

幼兒園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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